
 1

命 運 與 機 會──真基督徒的「命運」與「機會」 
 

──馬太福音 5:1-16 
 

前言：命運與機會──相同？相反？相成？ 
 

提起「命運」與「機會」，許多人一定會想起一個「資本家遊戲」。這遊戲我也玩過，不

過遊戲中只是不斷的「做買賣」和「數鈔票」，實在不覺得有甚麼好玩。而最令我覺得奇

怪的，是遊戲中，有「命運」與「機會」兩種表示各種「意外」或「際遇」的咭牌，但兩

者的內容往往重複，甚至完全一樣的。至少根據我玩過的「版本」，多數都是這樣的。 

 

命 運  ＝  機 會  ？ 
 

可能，這個遊戲的設計者認為「命運」與「機會」是名異實同的一回事，查無二致。原遊

戲的設計者究竟有何用心，而且「原作」是英文的，或者在「英語世界」裡「命運」與「機

會」確是同一回事，也有可能，且不去深究了。不過，我在為一個「中文人」，「命運」

與「機會」這兩個詞語，給我的不僅意義有別，而且連「感覺」都十分不同──「命運」

這詞，在中文語境中頗有「負面」的意味，意指人生境遇裡身不由己、坎坷不平的無奈，

與「宿命」所差無幾；但「機會」一詞，在中文語境中卻很有「正面」色彩，意指得著某

種好處的「可能」，許多時候更暗示某種「必然」，而不只是泛泛的「或者」。總之，以

「中文」來感應，「命運」與「機會」不僅不是同一回事，而且意味上更截然相反──「命

運」是悲觀黑暗的，「機會」卻是樂觀光明的。所以，若由我來重新計設這遊戲，我一定

會將「命運咭」都設定為不幸的事件，而將「機會咭」都設定為幸運的事件。 

 

命 運  ≠  機 會  ？ 
 

當然，現在不是談遊戲設計，而是講說上帝的道。不過，「命運」與「機會」這一對理應

相反的概念，我卻發現，被非常奇特而又合理──即不可思議地，整合在聖經一段極其重

要的經文之中，那就是馬太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穌提到的「八福」。在那裡，「命運」一方

面不等同於「機會」，但另一方面，兩者又不是截然相反或毫無關係的概念，而是互相肯

定、相輔相成的。 

 

 命 運     機 會  ！ 
 

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？今天，我就嘗試用「命運與機會相反又相成」這個概念框架，來

與大家一起參明主耶穌講的「八福」的真正意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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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「八福」，我們可以只看五章第三至十一節，但要準確理解經文，最少要連同上下文

的第一至十六節一起看。經文不長，讓我先唸一遍（太 5:1-16）── 

 

1.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門徒到他跟前來， 

2. 他就開口教訓他們，說： 

3. 虛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
4. 哀慟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安慰。 

5. 溫柔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 

6.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飽足。 

7.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蒙憐恤。 

8. 清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見神。 

9.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。 

10.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
11.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，逼迫你們，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！ 

12. 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

也是這樣逼迫他們。 

13. 你們是世上的鹽。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以後無用，不過丟在

外面，被人踐踏了。 

14. 你們是世上的光。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 

15 人點燈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燈臺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 

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

們在天上的父。」 

 

根據這段經文的結構，我們簡單將它分開三部分，可以幫助了解： 

 

１、第一部分：第一至二節，是主耶穌講說「八福」當時候的情景。 

２、第二部分：第三至十節，就是一般所講的「八福」的內容條目。 

３、第三部分：第十一至十六節，是主耶穌講論「八福」的目的與關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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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少數人與多數人 
 

我們先看一頭一尾的兩部分，經文提到： 

 

5:1-2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門徒到他跟前來。他就開口教

訓他們... 

 

11-16 你們是世上的鹽。...你們是世上的光...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

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」 

 

當中，主耶穌再三提到的「你們」究竟是誰？按經文脈絡，是主耶穌「近身的門徒」（即

「少數人」），還是在外圍甚或尚未出現的「群眾」（即「多數人」）？放在今天，「你

們」又是哪些人呢？ 

 

主耶穌提到的「好行為」又是意指甚麼呢？是泛泛的「道德見證」──信耶穌的都是「好

人」，所以基督教就可信了？（這種是「人本主義者的偽基督教」）還是通俗的「蒙福見

證」──信耶穌的都好有「福氣」，所以基督教就可信了？（這種是「功利主義者的偽基

督教」）還是別的甚麼？ 

 

至於「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」又是甚麼意思呢？是要上帝在這世上「名揚四海」？

是要「福音遍傳」造福人類？還是別的甚麼？ 

 

這裡不直接解答任何疑問，因為「答案」，將會融貫在下面的分析之中。 

 

首先，我們必要知道，許多人都將「八福」所提到的「虛心」、「溫柔」、「哀慟」等等

字眼，非常錯誤地解釋為八種基督徒的所謂「品格」，或者做基督徒的「倫理法則」，再

順理成章（即是錯上加錯），將所謂「福」理解為由這些所謂「品格」導引而得的「良好

境遇」，例如良好的人際關係或心理健康等等。 

 

這種「謬解」完全偏離聖經真理，歪曲主耶穌的原意，甚至背道而馳，不過，不幸得很，

很受歡迎，所以，眼下，通街都是。（蕭律柏之流就是這樣解「八福」的！） 

 

回到經文自己，它給我們的啟示，卻是完全相反的一回事。我己多次講過，我們的上帝確

是「顛覆之神」，就在「八福」之中，我們又會再一次看到，上帝如何透過祂的兒子耶穌

基督的生命和說話，徹底地顛覆人間的「禍福觀念」，再一次以祂的大能、慈悲、公義與

睿智，「再顛覆」這個被撒旦與惡人「先顛覆」了的世界，來個「負負得正」！！！ 

 

為了方便解說，我們且將「八福」的主體一分為二，分為前半句（有福了的前因）與後半

句（有福了的後果）來解說。現在先說前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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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「有福了」的前因：不是品格、非關倫理，乃是命運 
 

1、不是「虛心」，而是「虛心的人」 
 

其實，若不先存成見，經文自己是清清楚楚的。經文不是── 

 

3. 虛心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
5. 溫柔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 

而是── 

3. 虛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
5. 溫柔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。 

 

就字面看，「虛心」和「溫柔」，籠籠統統，可以算是「品格」，但「虛心的人」和「溫

柔的人」，卻是不是「品格」，而是指「某種人」。當然，必定有人會自辯說，「虛心的

人」其實就是指「有虛心這種品格的人」，而「溫柔的人」的人就是指「有溫柔這種品格

的人」，意思不是差不多麼？ 

 

好！但下文又如何解釋呢？ 

 

2、「哀慟」、「為義受逼迫」等豈算是「品格」？ 
 

4. 哀慟的人有福了！因為他們必得安慰。 

10.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
 

這裡「哀慟」不是「有同情心」，而是指實實際際的表現──「常常很傷心」（暫且不管

原因）。「常常很傷人」或「為義受逼迫」，所指的明明是某種「不幸的遭遇」，哪裡是

甚麼「品格」呢？ 

 

3、八福是一個整體，不是逐項平列 
 

其實，要準確理解「八福」，我們要知道它們原來是一個整體，而非一條一條獨立的條目。 

 

3. 【第一福】虛心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
... 

10. 【第八福】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！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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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福的句子形式，都是「排比平行」的──前半句是「因」，後半句是「果」，一連八句

相同的句式並列一起。它一頭一尾的兩「福」（第 3 及 10 節）還是完全一樣的（因為天國

是他們的），就更看出有首尾呼應的統一性，顯示「八福」是一個整體，表明主耶穌並不

是要我們「逐項」拆開來做鉅細無遺的「字面釋經」，而是要我們整個地明白「八福」的

意義。事實上，從概念上看，我們也難以想象「虛心」、「溫柔」、「哀慟」等氣質（姑

且用這個詞）是可以拆開來描寫，而「得著地土」、「天國是他們的」、「必得安慰」等

福氣是可以分拆來領受的。它們本身就環環相扣，不可分割的。 

 

問題是，「八福」若是一個整體，則整體的解釋，又在哪裡呢？答案是緊接著的下文提到

的「第九福」和「先知典範」，即第 11 至 12 節。 

 

4、「第九福」及「先知典範」為「八福」的解釋與演繹設定框架 
 

11.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，逼迫你們，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！12. 應

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迫

他們。 

 

以經解經的力量，就在這裡。「八福」的真正解釋，原來就在緊隨其後的「第九福」與「先

知典範」。這個「第九福」的句式與前面「八福」不同，且細緻很多，所以我們將它分開

來處理，但意義上，它與「八福」肯定是一脈相通，絕對可以作為「八福」的註解。 

 

這個「第九福」──「人若因我辱罵你們，逼迫你們，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，你們就有

福了！12. 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」，以及「先知典範」──「在

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」，非常清楚，告訴我們，我們會「有福了」的真

正原因，重點不在所謂「品格」或「倫理」，而在某種「基督徒獨有的命運」── 

 

為「義」──即為基督、為信仰──而受逼迫！ 
 

這不是說與「虛心」或「溫柔」等「品格」毫無關係，但必要的前提是： 

 

第一、這些所謂「品格」的內涵和實際，都必須以耶穌基督的身分（上帝的

兒子）、行事與教訓為唯一依歸──我們拒絕任何空泛的人本主義、道德主

義、心理主義的講法，拒絕將「八福」的前提歪曲為泛泛的道德和品格要求。 
 

第二、這些所謂「品格」必須在這世界的惡劣處境中實踐出來，並因而飽受

痛苦──若你真的按照基督的準則，而非人本主義或心理學的標準來踐行這

些所謂「品格」要求，保證這個世界必定不會歡迎你，並像他們曾拒絕、殺

害基督和眾先知一樣，這世界必要逼迫你，甚至置你於死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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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說這是「命運」，是基督徒必然的遭遇，因為── 

 

主耶穌：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：「僕人不能大於主人。」他們

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們...（約 15:20） 

 

保 羅：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（提後 3:12） 
 

一切真正的基督徒，一切真正的追隨基督者，都必要、亦必會「步主後塵」

──他們會像基督一般「 虛心」、「哀慟」、「溫柔」、「飢渴慕義」、「憐

恤人」、「清心」、「使人和睦」和「為義」，不過，他們的「水準」太高、

太超然了，不是這個世界可以接受和理解的，所以，他們也必會像基督一樣，

因而走上被這個世界譭謗、排斥、逼迫、驅逐、甚至釘上十字架上的「不歸

路」。這就是我所講的「命運」──「基督徒獨有的命運」： 

 

基督徒以獨有的方式踐行真理， 

亦以獨有的方式備受痛苦， 

最後，亦以獨有的方式得著福氣。 

 

──這就是作（真）基督徒的「命運」，也是「八福」的前半句所要講的。 
 

奇妙的是，這個本來痛苦不堪的「命運」，竟然成為他們最後「有福了」的

根據！此中曲折，請看下文分解。 

 

三、「有福了」的後果：不是中途際遇，乃是最終結局 
 

我們再細看「八福」（連「第九福」），好明白主耶穌口中的「福」是指甚麼「福」。 

 

1、現在式與將來式：兒子的「名」（應許）與「分」（應驗） 
 

關於動詞的「時態」，形式上，中文是看不出來的。希臘原文中，「八福」一頭一尾的兩

個「福」（天國是他們的）是「現在式」的，而中間的「六福」（如「他們（將來）必得

安慰」及「他們（將來）必得見神」）則是「將來式」。哪麼，基督徒得「福」，是「現

在」還是「將來」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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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案是很簡單直接的，就是「既是現在、也是將來」，「始於現在、終於將來」、「堅守

現在、切望將來」。 

 

我們必要留意，「八福」整體的重點是「進入天國」，並且不只是作「天國子民」，更是

以「兒子」的身分「承受」天國，與天父永遠同享「天國」的「天倫之樂」。中間，最核

心的「福」，其實就是「成為神的兒子」──因為既是兒子，亦只有兒子，才會得著「承

受地土」、「必蒙憐恤」、「必得見神」等等的福氣，這些斷不是「人世間」片段和短暫

的「祝福」，而是建基於一分「永恆的父子關係」上面的真正和永久的福氣。 

 

不過，要得著這分好得無比的「作兒子的福氣」，全本聖經的啟示都告訴我

們，必要有兩個「步驟」或「階段」── 

 

第一階段，是「現在」。你在今生悔改信主的一剎那，就已經成了上帝的兒

子，有了作兒子的「名」（資格），有時也能憑著信心，片段式地得到局部

的福氣，但絕不會徹底，更不應沉溺於這些短暫的好處，否則必得不償失。 

 

第二階段，是「將來」。到主耶穌再來，審判世界，更新天地，領我們進入

天國，到時，我們這些已經有兒子的「名」的人，就能切實得著這「名」所

預設的「分」（產業），就是永居父家──天國，呼叫上帝為我們的「阿爸

父」，享受祂給我們的一切的最大福氣 
 

2、願你的國降臨──信仰的終極關懷、當下努力與人世使命 
 

毫無疑問，「八福」導引我們關懷的是「將來」，或更好是說，「永恆」。但是，注目「永

恆」絕不等於要否定「現在」。不過，主耶穌叫我們注目的現在，卻不是現在、眼前、今

生、短暫的「福」，而是掌握住「現在」，要在今生「為義（為基督、為信仰）受逼迫」。

因為「為義受逼迫」這個人人都想逃避的痛苦不堪的「命運」，竟能帶給我們「永遠得福」

的「機會」。 

 

主教訓我們的禱告，總的重點是「願你（天父）的國降臨」，此中的關懷，既是「將來」，

也是「現在」。我們切切盼望的「相標」，是將來，但我們切切盼望的「行動」，卻只能

發生在現在。請緊記── 

 

你若沒有現在的切望的行動──為基督而受苦，你就不會有甚

麼將來──進入天國的福氣。 
 

這個切切盼望的行動又是甚麼呢？原來，主要包含的是一分「作見證」的使命─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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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你們是世上的鹽。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以後無用，不過丟在外面，

被人踐踏了。14. 你們是世上的光。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15 人點燈，不放在

斗底下，是放在燈臺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

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」 

 

你們──就是指所有「盼望將來得兒子之分」，而甘心在今生裡「為義受逼迫」的人。基

督給他們留在世上的使命，是為祂「作見證」。但怎麼作見證？作甚麼的見證？ 

 

作鹽作光──這裡一點也沒有「改良社會」、「提升品格」、「美化人生」的意思。我

甚至毫不客氣的說，所有這種解法和演繹，都是不可饒恕的異端。不錯，主要我們作見證

的方式，是要用我們的「好行為」，但根據上文的「八福」的定義，這種「好行為」絕對

不可能是任何泛泛的「倫理行為」，而只會是「為義受逼迫」這種「驚天動地」的「殉道

行為」，因為只有這種「好行為」，才會有「作見證」的震撼力，讓人在我們身上，驚覺

到某種「天國」隱然存在的「可信性」，從而嚮往天國，並最終認識、歸向「天父」，這

就是「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」。 

 

以後無用，不過丟在外面，被人踐踏了──基督徒的使命，不是「做好人」，更不

是與世人搞在一起「共建明天」，而是以上述方式「作見證」，宣告「天國近了，你們應

當悔改」的信息。所以，凡不如此遵守的人，就算他按人本主義的方式標準做了幾多「好

事」，他仍然是「失了味的鹽」和「斗底下的燈」，都是「無用」的，他們的結局就只有

「丟在外面，被人踐踏」，就是被上帝永遠拒諸天國的門外──這與「八福」（得享天國）

的意思剛剛相反，所以是最大的「禍」。 

 

總結上文，請大家緊記這幾句話： 

 

為主（義）受苦，並以受苦的獨特方式作天國的見證，這就是作

神兒子的「命」；（命） 
 

但為主受苦，並以受苦的獨特方式作天國的見證，這些人也同時

領受了作神兒子的「名」；（命──＞名） 
 

這樣的人，到基督再來，領他們進天國的時候，最終必可以切實

領受作神兒子的「分」。（命──＞名──＞分） 
 

這樣的「命」、這樣的「名」、這樣的「分」，是不可分割的「三

位一體」，要得著其一，必要同時接受其二。總之，有這樣的「命

運」，才有這樣的「機會」，弟兄姊妹，請不要「心懷二意」了。 



 9

結語、顛覆之神：最苦的人有福了！ 
 

基督徒今生這樣負面悽涼的「命運」，竟會賜給他們將來如此正面幸福的「機

會」──這個世界，所有自以為聰明的人都不可能明白這種「信仰邏輯」，

更不會選上這條「傻子路」。他們發夢也不會想到，原來，上帝的「美意」

正是如此── 

 

耶穌在諸城中行了許多異能，那些城的人終不悔改，就在那時候責備他

們，說：「哥拉汛哪，你有禍了！伯賽大啊，你有禍了！因為在你們中

間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推羅、西頓，他們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

訴你們，當審判的日子，推羅、西頓所受的，比你們還容易受呢！迦百

農啊，你已經升到天上【指其傲謾自大】，將來必墜落陰間；因為在你

那裏所行的異能，若行在所多瑪，它還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訴你們，

當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所受的，比你還容易受呢！」 
 

那時，耶穌說：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謝你！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

通達人就藏起來，向嬰孩就顯出來。父啊，是的，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

此。一切所有的，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；除了父，沒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

和子所願意指示的，沒有人知道父。」 

──太 11:20-27 

 

有某些人「不信」，主耶穌反而「高興」，因為天父的美意本是如此，祂本

意就是只想拯救這世上的「傻子」，才「設計」出這種「離奇」的拯救方式！ 

 

為義──就是為基督，為了最美善的原因；受逼迫──就是受各種羞辱痛苦，

受到人間最醜惡的待遇。做著最美善的事，卻受到最不堪的苦待，俗語謂「好

心著雷劈」，按世界的標準與邏輯，這些都是「最苦的人」，是人類按他們

的理性覺得最為「顛倒」的事情。不過，我們「顛覆的神」，卻總能將「顛

倒」了的事再「顛倒」過來，就是「出其不意」地，將「最美好的福氣」賜

與這些「最苦的人」──結果，「最痛苦的人」就成了「最有福的人」── 
 

深哉，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！祂的判斷何其難測！祂的蹤跡何

其難尋！（羅 11:33） 
 

最苦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！ 


